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流程

1、班主任对本班在系统中申报的学生进行家访,提前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，提交线上家访的图片记录（插入至家访工作记录表中），并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工作记录表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情况汇总表。(电子填写完、命名好交至所带班级辅导员处)

2、成立困难认定小组，成员名单应在本班级QQ群或者微信群公示，要保存公示截图。小组成员应包括:班主任任组长、主要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;评议小组人数应不少于班级人数的20%。2025级新生的困难认定小组应由每个宿舍出1-2名评定代表组成。

3、 开展班级民主评议会，对本班申请学生进行逐个评议；评议过程中，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、互相比困。

4、 认定结果中，各班级“一般困难”等级人数应该等于“特别困难”等级人数，非困难生认定为“不予认定困难等级”(有违纪处分的同学可以进行贫困认定但是不能参与后期助学金评选)。

5、 建档立卡且脱贫未超过五年学生，应认定为“特别困难”等级；五大特殊困难类型，可着重关注。学生信息当中的量化分可做参考之一(如低于50需重点考量学生是否经济困难，如不困难则不予认定;认定指标分值为50-80建议评定为一般困难，80-150建议评定为比较困难，大于150建议评定为特别困难。
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国系统下载下来的特殊困难学生已标记为黄色，可着重关注。

7、填写班级评议记录表(交至本班辅导员处)，并将评议结果在班级内进行公示(公示时间至少3个工作日)。

8、请全过程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。

（特别提醒:退学、休学的学生不予认定，退役复学学生原则上不占用普通学生后期评选国家助学金名额;有违纪处分的同学可以进行贫困认定但是不参与后期助学金评定）
